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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广元段（四川境）扩容工程 

LJ10 合同段刘家院子大桥施工便道临时涵管桥 

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 

审查意见 

    广元市利州区水利局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在广元市利州区水利局会议

室主持召开了《G5 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广元段（四川境）扩容工程 LJ10

合同段刘家院子大桥施工便道临时涵管桥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审查会，参加审查会的有广元市利州区水利局、项

目建设单位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G5 京昆高速汉中至广元段

（四川境）扩容工程 LJ10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设计与评价单位四川千瀚

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工程技术人员和特邀专家，会议成

立了专家组（名单附后）。与会代表听取了设计单位和报告编制单位的汇

报，对《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和评审，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评价单位

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对《报告》进行了补充修改后于 5 月 6 日上报了报批稿。

经专家审阅后，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总体评价 

《报告》采用的资料较为详实，评价范围及防洪标准合适，技术路线

可行，内容较为全面，结论基本合理，基本满足《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内

建设项目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编制大纲（试行）》的要求。 

二、基本情况 

G5 京昆高速汉中至广元段扩容工程 LJ10 合同段，起点位于广元市利

州区龙潭乡青龙村 1 组，止点位于广元利州区龙潭乡红岩村，起讫桩号为

K65+280～K67+430，全长 2.15km。为满足施工期间的交通、运输及消防需

要，计划在红心村刘家院子村道处顺李家河向上游新建施工便道，在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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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上游约 200m 处跨李家河，修建 G5 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广元段（四川

境）扩容工程 LJ10 合同段刘家院子大桥施工便道临时涵管桥（以下简称“刘

家院子临时涵管桥”）。 

刘家院子临时涵管桥位于利州区龙潭乡红心村 1 组，桥梁中心点地理

坐标：东经 105°52′51.18″，北纬 32°19′38.81″。连接李家河左右

两岸，涵管桥桥面宽 6.0m，横向布臵间距为 0.55+4.9+0.55=6.0m。涵管

桥全长为 20.3m，采用 DN2000 钢筋砼预制管并列铺设，共布臵预制管 8 根。

桥面标高为 644.591m，基础底高程 640.991m。采用 C25 片石砼作基础，

基础深度 0.6m，基础下游侧设齿墙，齿墙深度 2.5m；基础上布臵 DN2000

钢筋砼预制管，管顶以上 1.3m 土石回填夯实；桥面采用 C25 砼现浇，厚

20cm。涵管桥上下游分别采取八字翼墙与原有河道相衔接，长度 10m，高

3.6m，基础埋深>1.0m；基础采用现浇片石砼，坡面采用喷砼护坡，厚 0.1m，

坡度 1:1.5。涵管桥上、下游河床底板为防止冲刷，设计护底，护底长度

10m，采用现浇 C25 片石砼,厚度 0.6m。工程计划施工建设工期 20 天，即

2024 年 4月 10 日-2024 年 4 月 30 日。 

项目所在河流李家河。李家河为射箭河左岸支流金鼓河的右岸支流。

发源于龙潭乡桃园村四季坪，自东南向西北，流经上吴家、下吴家、刘家

院子、李家、龙洞坡、官子山，在李家河二桥处汇入金鼓河。李家河河道

长 6.2km，流域面积 7.91km2。河口高程 575.4m，天然落差 514m，平均比

降为 82.9‰。 

基本同意评价河段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工程设计防洪标准 25 年一

遇。 

三、河道演变 

基本同意河道演变分析及结论。天然情况下，河床冲淤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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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冲淤变化小，河型河势较稳定。工程实施后，河道在汛期河流造床

时，水流条件与天然情况相比，变化很小，河床可能发生局部、暂时、

微弱的变形，但河道本身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自动调整到冲淤平衡状

态。 

本工程建成后对水流形态影响较小，对桥址河段的河床演变基本无

影响，工程河段河势基本稳定。 

四、行洪论证与计算 

（一）水文：基本同意采用推理公式法计算桥址处设计洪水。25 年一

遇设计洪水流量为 124m3/s，10 年一遇设计洪水流量为 85m3/s。其成果可

供防洪评价使用。 

（二）壅水计算：基本同意壅水分析计算采用的方法和计算成果。经

分析计算，CS-03 断面由于扩宽河道，使河道过流面积增加，造成建后水

位降低。25 年一遇洪水下，水位降低 0.095m，10 年一遇洪水下，水位降

低 0.091m。 

建成后，涵管管顶高程 642.991m（管底高程 640.991m+管径 2m）。本

工程 10 年一遇设计洪水标准下，涵管过水水面高程 641.941m，水面低于

管顶 1.05m；25 年一遇洪水标准下，涵管过水水面高程 642.201m，水面低

于管顶 0.79m。因此，管道满足 10 年和 25 年一遇洪水过流量。 

（三）冲刷与淤积：基本同意冲刷采用的计算方法和成果。经计算，

涵管出口位臵总冲刷深度（局部冲刷、一般冲刷之和）为 1.93m。下游右

岸护岸位臵总冲刷深度（顺岸冲刷）为 0.43m。涵管出口设计齿墙埋深 2.5m，

护岸基础埋深>1.0m，因此工程基础设臵满足冲刷要求。 

（四）河段泄洪影响：基本同意项目建设对河段泄洪影响的分析计算

成果。工程建成后，桥址处 25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下洪水过流面积变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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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0.21%，在 10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下洪水过流面积变幅为减少 2.62%。

25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下洪水流速变幅为降低 0.21%，在 10 年一遇洪水重

现期下洪水流速变幅为增加 2.69%。 

（五）河势影响：基本同意河势影响分析。桥涵建设不会导致滩槽变

化的水动力条件出现，目前的滩槽形势不会由于桥涵的新建而发生改变。

河宽满足本河段稳定河宽的要求。在上游来水来沙条件稳定的情况下，河

床造床作用也相对平衡，在不发生较大地质运动的情况下，河段总体河势

将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 

五、防洪综合影响评价 

（一）基本同意工程建设对现有水利水电规划及其实施基本无影响的

结论。 

（二）基本同意与现有防洪标准、有关技术和管理要求的适应性分析

及相适应的结论。 

（三）基本同意对河段泄洪影响分析及影响较小的结论。 

项目建成后，桥址处 25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下洪水过流面积变幅为增

加 0.21%，在 10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下洪水过流面积变幅为减少 2.62%。25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下洪水流速变幅为降低 0.21%，在 10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

下洪水流速变幅为增加 2.69%。设计防洪标准 25 年一遇洪水下，工程处的

水位略有降低、过水面积有所增加，流速略有降低，但变幅均较小，对河

道泄洪影响较小，对评价河段泄洪影响较小。 

（四）基本同意对河势的影响分析及影响较小的结论。 

（五）基本同意建设项目对堤防、护岸和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的影响分

析及影响甚微的结论。 

（六）基本同意对防汛抢险的影响分析及无影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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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本同意对第三合法水事权益人的影响分析及影响较小的结

论。 

六、防治与补救措施 

基本同意防治与补救措施意见。桥梁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沉淀、过

滤、集中收集废水等水环境保护措施，防止水环境污染。建设过程中应

按照环保相关要求切实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河道右岸进行开挖

时，尽可能减少对林地的破坏，并采取边坡支护措施，保证开挖边坡的

稳定。 

七、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G5 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广元段（四川境）扩容工程 LJ10

合同段刘家院子施工便道临时涵管桥工程对评价河段现有水利水电规划

无影响，工程防洪标准与评价河段防洪标准相适应；工程建设对河道行洪

影响较小；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小；对第三合法水事权益人影响较小，对防

汛抢险无影响。因此工程在采取本报告所提的工程补救措施条件下基本可

行。 

（二）建议：基本同意建议意见。 

1、涵管桥为施工便桥，仅作为施工单位施工运输所用，在使用过程

中，应设臵安全警标志，并派专人进行管控，避免造成交通安全事故。 

2、工程施工期间，对于施工机械、工作架、物资堆放，不能影响防

洪通道的正常通车，并作好相关的防护措施。 

3、项目建设的施工弃渣不得倒入河道或沿河堆放。渣场应按水土保

持的要求作好相关的防护措施，避免遇大暴雨时将弃渣冲入河道影响行

洪。切实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保证各河段河道的行洪安全。 

4、工程在建设及运行期间，应服从当地防汛部门的统一指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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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洪指挥部门的水情信息沟通，促进交流，密切配合，以确保工程区附

近的防洪安全。 

5、建设单位应主动配合河道主管机关对施工的检查，并如实提供有

关情况和资料。 

6、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编制防汛预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后按照防汛预案安全施工。 

7、桥梁施工过程中，基础开挖产生的砂石料不得外运，砂石严禁上

岸。 

8、桥梁主体完工或涵管桥停止使用后，应安全拆除施工便桥，并对

施工区岸坡进行生态恢复，防止因发生交通事故等对保护区水质产生新的

影响。 

 

 

专家组长： 

    2024 年 5 月 8 日 


